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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外观主义被广泛运用于

民商事审判，甚至不少裁判者将外观主义作为裁判

的重要理由或者直接依据外观主义作出裁判。值得

注意的是，近年来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开始反思外观

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例如有法官在调研中发

现，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外观主义原则存在被滥用

之虞，其适用范围亟待厘清；①也有学者指出外观主

义在民商事审判中常常被滥用和误用于非交易行为

的领域，进而指出外观主义并非法律明文设置的原

则及规则，而是专家、学者、判决概括、升华的法律理

念、思潮、指导思想、原理，现行法虽然有大量原则、

规则体现了外观主义，但并无统一的法律功效，其所

处地位、所起作用也不整齐划一。②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年11月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亦明确指出要“特别注

意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并非现行法律

规定的原则，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

具体规则”，并要求“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

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可见，外观主义

在审判实践中的被泛化和滥用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

务界的共识。

一、外观主义的正当性及其制度化

在我国民法的语境下，“主义”和“原则”往往是

通用的，例如物权法定主义也被称为物权法定原则，

外观主义也常常被称为外观主义原则。不过，“原

则”一词在语义上具有多重性。例如我国的民法理

论既有作为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

则等，也有体现某一领域基本法律思想的原则，如适

用于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适用于侵权法的过错

责任原则以及适用于物权法的所有权绝对原则。此

外，还有作为立法技术的结构性原则，例如物权法定

原则即旨在将物权与债权从立法技术上区分开

来。③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原则的含义不同，其地

位和作用也不一样，例如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

则等民法基本原则既发挥着指导裁判者正确理解具

体规则的作用，同时也发挥着民法一般条款的作用，

论外观主义在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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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裁判者可依基本原则作出

裁判。④再如合同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或者所有

权绝对原则，则是立法者通过“原则”和“例外”来表

达价值判断，从而要求裁判者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判

断时，如果认为应当适用“例外”而非“原则”，就须承

担说理义务。⑤至于作为结构性原则的物权法定原

则，则旨在要求裁判者区分当事人的约定究竟是在

物权法上发生效力还是仅在合同法上发生效力，从

而准确适用法律，因此既与前述作为一般条款的民

法基本原则有别，也与体现立法者基本思想并旨在

强调裁判者仅在适用“例外”时才有说理义务的“原

则”不同。不过，上述三种意义的“原则”或者“主义”

虽然意义不同，但都发挥着指导裁判者如何适用法

律的功能，有些甚至发挥着作为裁判依据的作用。

既然“原则”或者“主义”的用语在我国现行法上

的含义如此复杂，那么外观主义或者说外观主义原

则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原则”或者“主义”呢？

这就涉及外观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事实上，无论是

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尽管外观主义均被常常提及，

但却很少有人给外观主义进行明确的界定，以至于

在谈到外观主义时，讨论范围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例如有人认为外观主义是商法的特殊思维，旨在促

进商事交易的快捷与安全；⑥但也有人认为“私法中

没有哪个领域能排除它的适用”。⑦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与前述三种“原则”均有所不

同，外观主义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法理，因而也常常被

称为外观法理或外观理论。⑧从来源上看，它是民法

学说对一类法律现象所作的总结和提炼：某些法律

制度为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不得不忽视真实的

法律状态而仅依据外观形式即赋予特定的法律效

果。⑨相对于民法而言，由于商法更加重视交易的快

捷与安全，体现此种法律理论的情形更为常见，因此

外观主义被商法学者概括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以示

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原

则”仅仅是意味着商法体现外观主义的情形较多而

已，对于裁判者适用法律并不发挥具体的指导功能，

更不能直接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从实际情况看，

在民商事法律的各个领域，也都存在真实法律状态

与外观形式不一致的情形，因而也都有外观主义的

体现，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也正因为外观主义在民商法的各个领域都有体

现，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外观主义的概念，就显得

特别重要，否则就可能导致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在

我国民法理论上，外观主义存在三种不同的界定：最

广义的外观主义泛指一切法律赋予外观形式以一定

法律效果或者法律效力的现象；广义的外观主义是

指法律赋予权利外观或者意思表示外观以一定法律

效果或者法律效力；狭义的外观主义仅指法律赋予

权利外观或者外观授权以一定法律效果或者法律效

力。在笔者看来，最广义的外观主义范围过于宽泛，

且具体情形各异，讨论的意义不大。广义的外观主

义与狭义的外观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指

法律赋予外观权利或者外观授权以一定的法律效果

或者法律效力，也指法律赋予意思表示外观以一定

的法律效果，而后者则仅指外观权利或者外观授权

被赋予一定的法律效果或者法律效力。考虑到在意

思表示过程中，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其表示出

来的意思不一致，涉及的是法律行为的解释问题，且

现有民法理论也是在表示主义和意思主义的区分下

讨论这一主题，如果再将之纳入外观主义进行讨论，

既无必要，还可能造成问题的复杂，因此本文仅讨论

狭义上的外观主义。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德国法

上，民法通说亦严格区分意思表示外观与权利外观，

例如拉伦茨教授就曾明确指出表意人应受可归责于

自身的意思表示的约束，即使表意人认为他的意思

另有所指或者根本无意作出什么法律行为，也应根

据《德国民法典》第122条对相对人的损失进行赔偿，

但这种责任不同于权利表见责任，后者对相对人进

行保护的根据在于权利状态的表象，这种责任已经

超出了行为人因自己的意思表示而应负责的范围，

因而是一种“扩大了的责任，是对于法律行为交往中

的作为或不作为所承担的责任；这不是法律行为理

论范围内的信赖责任，而是把法律行为责任扩大了

的范围内的信赖责任”。⑩

如果将外观主义限定为法律通过赋予权利外观

或者外观授权以一定的法律效果或者法律效力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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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则外观主义在我国现行法上

的表现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当公示的权利状态

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时，法律为保护相对人的

交易安全而赋予公示以一定的法律效力，善意取得、

登记对抗均属于这一类型；二是在行为人在未获授

权的情形下以他人名义进行交易，但法律为保护相

对人的交易安全，在一定条件下承认行为人所为之

意思表示对该他人也发生效力，表见代理、表见代表

即属于此种类型。可见，狭义上的外观主义旨在解

决行为人“无权”时善意相对人的保护问题，因而与

现行民法上的赋权性规定密切相关。以无权处分为

例，尽管行为人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或者获得权利

人追认，其与相对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也不因此而无

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处分权对于物权变动没有意

义，否则善意取得制度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因为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是无权处分，如果无

权处分所订立的合同有效，且相对人可依据有效合

同即可取得物权，则善意取得制度自然就没有存在

的必要了。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解决的是行为人无

权处分时善意相对人的保护问题。同理，表见代理

是为了解决行为人无权代理时善意相对人的保护问

题，表见代表则是为了解决行为人无权代表时善意

相对人的保护问题。至于《民法典》第65条规定“法

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

意相对人”，则既有可能是为了解决行为人无权处分

时善意相对人的保护问题(如股权的登记)，也有可能

是为了解决行为人无权代理或者无权代表时善意相

对人的保护问题(如法定代表人的登记)。
既然外观主义是指当权利外观或外观授权与真

实的权利状态不符时，法律为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

全而赋予权利外观或者外观授权以一定的法律效果

或法律效力，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以牺牲真正权利人

的利益为代价保护善意相对人之交易安全的正当性

何在？例如，在行为人无权处分时，如果相对人根据

善意取得制度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物权，也就意味着

真正权利人必将丧失物权。立法者作出上述价值判

断，自然会面临正当性的拷问。对此，有学者敏锐地

指出，法律之所以规定善意取得制度，是因为立法者

在面临公正与秩序的价值冲突时，不得不牺牲一个

而保护另一个：对真正权利人的保护涉及个案公正

的价值追求，而对相对人的保护则涉及交易秩序的

价值追求，当行为人无权处分时，公正的价值和秩序

的价值就会发生冲突，此时立法者基于“不公正胜于

无秩序”的价值判断，便不得不选择牺牲真正权利人

的利益而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当然，也正因为

是以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来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

全，法律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有严格限制条

件。例如在我国民法上，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不仅

须以相对人善意为要件，而且还要求相对人支付合

理对价、已经交付标的物或者办理登记手续等；此

外，在适用范围上，法律还严格限制了遗失物和盗赃

物的善意取得。也就是说，在立法者看来，只有正常

的交易秩序才能正当化法律以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

益为代价来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而非正常的交

易秩序却不足以正当化善意取得制度。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善意

取得的正当化提供了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既然

外观主义是立法者在面对公正与秩序的价值冲突时

所作的艰难选择，那么法律在通过外观主义保护相

对人的交易安全时，不能也不应完全无视公正的价

值而将可能受到影响之其他当事人的利益置于不

顾，因而必须为相对人根据权利外观或者外观授权

获得保护规定一定的条件。就此而言，立法者必须

通过确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并构建具体规则来落实外

观主义，进而平衡对真正权利人的保护和对善意相

对人交易安全的保护。也就是说，尽管现行法上的

大量制度体现了外观主义的法理，但在善意相对人

基于对权利外观或者外观授权的信赖而与行为人进

行交易时，裁判者既不能脱离具体制度而直接依据

外观主义进行裁判，更不能在法律没有具体制度规

定的情况下直接依据外观主义进行裁判，而必须严

格依据法律所确立的制度并适用具体规则进行裁

判。因为立法者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是通过法律所确

立的制度予以实现的，司法者只能在此制度框架下

落实立法者已经作出的价值判断，而无权在立法者

已作出的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再作出与之不一致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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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断。

二、外观主义在不同制度中的构造

尽管外观主义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必须通过制度

化的具体规则来实现，但从制度构造的层面看，即使

对同一信赖权利外观之交易安全的保护，各国民法

也存在重大差异。以通过不动产登记簿对不动产交

易中的善意相对人进行保护为例，大陆法系国家或

地区存在登记生效和登记对抗两种立法模式。在不

同的立法模式下，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被赋予的法

律效力有所不同：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国家或地

区，由于法律规定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

变动须以办理登记为前提条件，不动产登记簿的准

确率较高，因此法律通常会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

力，即凡是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而与登记名

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相对人，均可据此获得保护；在

以登记为对抗要件的国家或者地区，由于不动产物

权的变动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不动产登记簿的准

确率较低，因此法律大多没有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

信力，而是通过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对抗效力来保护

善意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从形式上看，无论是通过

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还是通过不动产登记的对抗力

来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都以相对人是善意为要

件，因此相对人据此获得物权也都可以称为“善意取

得”。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上述两种“善意

取得”存在显著差别：在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

力的情况下，相对人的善意是推定的，即只要真正权

利人没有证据证明该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登记

名义人并非真正权利人，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就应获

得法律的保护；但在法律仅赋予不动产登记簿以对

抗效力的情况下，相对人就只能证明自己是善意，其

交易安全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而不能简单以不知

道也不应当知道不动产登记簿有错误为由主张自己

应受法律的保护。究其原因，在于不动产登记被赋

予公信力时，相对人自可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

载而受到保护，而不动产登记在没有公信力而仅具

对抗效力的情况下，相对人却不能仅因相信不动产

登记簿的记载而受到保护。

在我国法的语境下，上述不同制度构造所产生

的差异，可以通过比较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与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的善意取得来进行观察。《民法典》第311
条规定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对于“善意”的认定

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更未规定“善意”的证明责任。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物权编

解释(一)》)就不动产善意取得中“善意”的证明责任

与认定问题作了明确规定：第14条规定相对人对其

善意不承担证明责任，而真正权利人则应对相对人

不构成善意承担证明责任；第15条则进一步规定了

何种情形下才能认定相对人不构成善意(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之所以如此规定，在笔者看来，就是因

为不动产登记在我国民法上被赋予了公信力(《民法

典》第216条第1款)，而之所以不动产登记被赋予公

信力，则是因为《民法典》对于依法律行为发生的不

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与此

不同，《公司法》第 32条第 3款虽然规定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权应当办理登记，但同时规定“非经登记或者

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股权登记仅仅

是股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在此背景

下，股权登记显然无法被赋予公信力，而只能被赋予

对抗效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 27条第 1款规

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

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

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

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

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笔者

认为，在《公司法》未对登记不能对抗的“第三人”进

行明确限制的情况下，上述解释将《民法典》关于善

意取得制度的规定类推适用于股权无权处分时相对

人的保护，从而将登记不能对抗的“第三人”限制在

“善意”的“相对人”，确实具有合理性，也与前述《民

法典》第65条的规定相一致。但是，在股权登记不具

有公信力而仅具有对抗力的情形下，能否全面“参

照”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股权变动中的善意相对人，

则值得反思。例如甲将其持有的A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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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转让给乙，仅办理了股东名册的变更但未办

理工商登记的变更，甲又将同一股权转让给丙，丙能

否“善意取得”该股权？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如果完

全参照善意取得制度，则丙无须举证证明自己为善

意，而应由甲举证证明丙不构成善意。但是，在股权

登记不具有公信力的背景下，上述证明责任的分配

显然难言有正当性，因为丙不能简单以相信登记簿

的记载为由主张自己是善意，而应在受让股权时作

更细致的尽职调查，如到A公司查阅股东名册或者

在没有股东名册时向A公司的管理层询问公司的持

股情况及其变化。所以，在笔者看来，《公司法解释

(三)》第 27条第 1款规定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311
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其目的仅在于限制《公司

法》第 32条第 3款所规定的“第三人”的范围，旨在

明确只有“善意”相对人才能取得股权，而非要求裁

判者将善意取得制度全面类推适用于股权的善意

取得。

总之，虽然法律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交易安

全而必须赋予权利外观以一定的法律效果或者法律

效力，但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权利外观被赋予的法

律效力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善意取得与登记对抗

之间在法律构造上的重大差异。不仅如此，即使在

善意取得制度内部，也可能存在动产善意取得与不

动产善意取得之间的差别。例如在德国和我国台湾

地区民法上，不动产登记被赋予绝对的公信力，即使

发生公示与权属不一致的情形，相对于善意的相对

人，登记名义人对标的物的处分也被理解为有权处

分而非无权处分，从而无需再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对

善意的相对人进行保护。与此不同，由于动产的占

有与实际权利发生分离的情形较为常见，因此占有

并没有绝对的公信力，即使相对善意受让人，占有人

对标的物的处分也只能被认定为无权处分而非有权

处分，此时相对人就只能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

权。简言之，相对人因相信动产占有而善意取得动

产是有条件的，而相对人因相信不动产登记簿的记

载而善意取得不动产，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条件的。

也正因为此，在原《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就有学者

针对当时实践中认为不动产不能适用善意取得的观

点提出如下质疑：在立法采登记生效主义的情况下，

不动产登记的准确率较之占有更高，何以动产的善

意相对人可以基于对占有的信赖善意取得物权，而

不动产的善意相对人却不能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的

信赖善意取得物权？为了解决对不动产善意相对

人的保护问题并回答上述质疑，原《物权法》将善意

取得制度统一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不可不谓是明

智之举。但是也应看到，既然原《物权法》将善意取

得制度统一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就意味着当登记

与权属不一致的情形下，登记名义人对不动产的处

分是无权处分而非有权处分，善意相对人虽然可依

善意取得制度获得保护，但这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

件的，即在“善意”之外，还需满足善意取得制度的其

他构成要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动产登记在我国

民法上并未被赋予绝对的公信力，而仅仅是被赋予

了相对的公信力。

当然，我国民法未按照德国民法或者我国台湾

地区的民法赋予不动产登记以绝对公信力，而仅赋

予不动产登记以相对的公信力，并以此作为不动产

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也是有理论背景的。德

国民法承认所谓物权行为理论，认为物权的变动系

以交付或者登记为表现形式的物权行为作用的结果

(独立性)，且该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作为原因行为的

债权行为的影响，即使债权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也

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无因性)。该理论亦被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关于德国民法与我国台湾

地区“民法”为何要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理论界有不

同的看法，但主流观点认为与交易安全的保护有关：

物权行为无因性旨在切断原因行为对物权变动的影

响，从而使后手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不因前手买卖合

同、抵押合同等债权行为被认定无效或者被撤销而

受到影响。问题是，在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

力的情况下，后手相对人自可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的

信赖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是否还有再承认物权行为

无因性的必要？我国民法虽然继受德国民法，严格

区分原因行为与物权的变动，但至今主流观点仍不

肯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尤其是物权行为无因性，就是

因为大部分学者认为，在立法已经规定善意取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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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后，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已无必要，且该理论过于

抽象，不易为人们所理解。笔者认为，物权行为无

因性虽然在我国民法上没有承认的必要，但在德国

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却有承认的必要。

因为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之所以赋予不

动产登记以绝对的公信力，就是因为不动产登记的

准确率极高，而物权行为无因性恰恰是确保不动产

登记具有极高准确率的重要途径。试想，如果原因

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将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进而影

响物权变动的效力，不动产登记的准确率将大打折

扣，那么立法者又如何能视而不见地赋予不动产登

记如此绝对的公信力呢？显然，只有承认物权行为

无因性，切断原因行为对物权变动的影响，不动产登

记的准确率才能有所保障，法律也才能赋予不动产

登记具有绝对的公信力。在我国，也正因为不承认

物权行为无因性，不动产登记的准确率虽然高于占

有的准确率，但与德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仍存在一

定的差异。在此背景下，仅赋予不动产登记以相对

的公信力并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对不动产善意相对人

进行保护，也就不难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原《物权法》和《民法典》将

善意取得制度统一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但二者的

法理基础仍然有所差异：前者基于占有的公信力；后

者则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因此，在适用善意

取得制度时，还是应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尤其是在

“善意”的认定上，因占有的准确率较之不动产登记

更低，在证明责任分配和认定标准上也还是有必要

区别开来。《民法典物权编解释(一)》虽然在证明责

任分配上没有区分动产的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的善意

取得(第 14条)，但在相对人是否为“非善意”的认定

标准上，还是进一步区别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第15
条)和动产的善意取得(第16条)。对此，不可不察。

正是由于外观主义在不同制度中体现出不同的

法律构造，裁判者既不能脱离具体制度泛化地运用

外观主义，而只能运用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制度来

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交易安全；而且要看到体现外观

主义的各个制度在法律构造存在的差异。另外，由

于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制度在法律构造上存在差

异，各个制度在适用范围上也有所区别，因此，裁判

者在适用法律时，就应根据具体案情选择不同的制

度来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不能张冠李戴。例如，

同样是擅自出卖夫妻共有房屋，如果房屋仅登记在

夫妻一方名下，而被登记的一方擅自以自己的名义

出卖该房屋，则构成无权处分，相对人可通过善意取

得制度获得救济；但是，如果房屋登记在夫妻双方的

名下，其中一方擅自以双方的名义出卖该房屋，则构

成无权代理，相对人就只能通过表见代理制度获得

救济。由于善意取得制度与表见代理制度在构成要

件上存在重大区别，因此在不同的制度下，相对人所

受到的保护程度是不同的：在善意取得制度下，相对

人的“善意”是推定的，仅在真正权利人有证据证明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处分时相对人

才不构成善意；但要满足表见代理，则相对人不仅必

须举证责任自己是“善意”，即不知道也不知道应当

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还必须证明自己有理由相信

行为人有代理权，即存在外观授权的假象。显然，这

种保护程度的区别根源于善意相对人信赖程度的不

同：善意取得制度系对不动产登记的信赖，而表见代

理则是对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信赖。

三、外观主义与权利推定的区别

外观主义是法律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交易安全

而赋予权利外观或外观授权以一定的法律效果或法

律效力，这在立法技术上究竟是法律拟制，还是权利

推定呢？笔者认为，外观主义在性质上是否为法律

拟制，是一个解释选择问题。但在我国法的语境下，

可能存在解释上的障碍，而将外观主义理解为法律

推定尤其是权利推定的表现，这是实践中外观主义

被滥用的理论根源。

在我国，确实有学者从法律拟制的角度来理解

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制度。例如我国民法通说认为

无权代理可以分为广义的无权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

理，而表见代理则属于广义的无权代理。但也有学

者认为，表见代理是外观授权的产物，即虽然行为人

没有被授予代理权，但外观授权的假象使得行为人

获得代理权，从而构成有权代理，而非无权代理。值

得注意的是，究竟是将表见代理理解为有权代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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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义上的无权代理，在法律后果上并无区别，但在

解释路径上却有存在差异。即认为表见代理是有权

代理的学者，显然是认为立法者采取了法律拟制的

立法技术，将外观授权拟制为代理权取得的途径之

一。无独有偶，在德国法上，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

利人对标的物的处分也被理解为有权处分而非无权

处分，德国民法通说亦认为采取的是法律拟制的立

法技术。但在我国民法上，由于对不动产善意相对

人的保护是通过善意取得制度来进行的，而善意取

得制度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无权处分(《民法典》第

311条)，如果再以法律拟制来解释不动产的善意取

得，可能就说不通了。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外观

主义仅仅是法律为保护善意相对人而赋予权利外观

或者外观授权以一定的法律效果或法律效力而已，

与是否采用法律拟制的技术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那么，外观主义是否是法律推定的表现呢？一

般而言，法律推定可以分为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前

者是对某一事实是否存在的推定，例如前述善意取

得制度中对“善意”的推定；后者则是对某一权利是

否存在的推定，例如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效

力。由于外观主义是法律通过赋予外观权利或外观

授权以一定的法律效果或法律效力来保护善意相对

人的交易安全，因此不少人认为这是法律基于外观

权利或者外观授权而推定真实权利状态的结果，是

权利推定的表现。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既错误地理

解了权利推定，也错误地理解了外观主义。下面就

以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与权利推定效力为例，来

阐释外观主义与权利推定之间的区别。

如前所述，《民法典》赋予不动产登记簿以公信

力(《民法典》第 216条第 1款)，并承认不动产的善意

取得(《民法典》第311条)，这被认为是外观主义的重

要体现。根据上述规定，在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

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即登记错误)时，如果第三人

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而与登记的权利人进行

交易，法院应依据上述规定确认第三人可自无权利

人处取得相应的权利。但是，在大量不动产权属争

议案件或者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并不涉及登记出

现错误时第三人自登记的权利人处取得权利的问

题，而是未被登记的当事人向登记的权利人主张自

己才是真正的权利人。此时，法院是否可以适用《民

法典》第216条第1款进行确权？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

不动产登记的性质与效力，一些裁判者仅仅以《民法

典》第 216条第 1款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

属和内容的根据”为法律依据，直接将不动产物权确

认给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当事人，有的裁判者甚至

要求未被登记为权利人的当事人必须先行提起行政

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撤销登记机构的登记发证行为，

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显然，从实体法的角度

看，不动产登记仅仅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并非

物权本身，且《民法典》第209条虽然规定不动产物

权的变动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同时规定“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所谓“法律另有规定”，自然是指基

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采意思主义物权

变动模式的情形以及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

权变动。可见，《民法典》本身也允许有些不动产物

权的变动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从而无法在物权发

生变动时就体现于不动产登记簿。此时如果法院仅

仅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进行确权，必然导致大

量物权无法获得确认。

基于此，《民法典物权编解释(一)》第 2条规定：

“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

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

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可见，不动产权属确

认的实体规则并非作为公示方式的不动产登记，而

是法律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具体规定。也就是

说，只有发生了物权的变动，才能据此确认权属。因

此，所谓“真实权利状态”，也就只能依据物权变动规

则进行确认；所谓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自然也应指

用有关物权变动的证据来证明物权的变动与不动产

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至于《民法典》第 216条第 1
款之所以规定“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是物权归属和

内容的根据”，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不动产登记除了

具有公信力之外，还有权利推定的效力。而所谓不

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也称为不动产登记簿的

推定力，是指在没有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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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的记载视为正确，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将

被推定为真正权利人。

《民法典》为什么要赋予不动产登记以权利推定

的效力呢？这主要是为了解决权属争议案件中的举

证责任分配问题。虽然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是法

院确权的实体规则，但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立法者

还需要解决由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依据不动产

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自然应由未被登记的当事人

承担举证责任：只有未被登记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

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人民

法院才能依据真实的权利状态确权，否则，就应将不

动产确认给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问题是，

这样处理的正当性何在？在笔者看来，这与我国所

采取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关。

由于我国民法对于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

动原则上采取的是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不动产

物权的变动原则上须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加上法

律在例外对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采

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情况下，当事人为使物权

的变动获得对抗效力，大多也会积极办理登记。而

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虽然不以登记

为生效要件，但在当事人取得物权后，为更加方便地

行使权利或者保障物权不被侵害，也往往会尽快办

理登记。因此，尽管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的

权利状态存在不一致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

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不

难认为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准确性。考

虑到我国的民事诉讼就裁判者对事实的认定在证明

度上采取的是“高度可能性”标准，即只要负有举证

责任的当事人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具有高度可能性，裁判者就应确认待证事实存在或

者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08条)，而不动产登记簿

的准确率显然超过这一标准，《民法典》据此规定不

动产登记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将证明不动产登记

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对

不动产登记簿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意味着当真实权利

状态无法获得证明时，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将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就此而言，不动产权属证

书虽然仅仅是当事人享有权利的证据，但却具有很

强的证明力，因为根据《民法典》第217条的规定，不

动产权属证书在性质上是登记机构根据不动产登记

簿的记载给权利人颁发的副本。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和权利推定效力都

以不动产登记簿的高度准确率为前提，因此有的学

者没有将二者区分开来，而是将其统称为不动产登

记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有的学者则认为不动产登

记的公信力是不动产登记具有权利推定效力的前

提，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是不动产登记之公

信力的表现。以至于实践中不少裁判者将不动产

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也理解为外观主义的表现，并

进而将所谓外观主义适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

权属争议案件。笔者认为，虽然不动产登记具有权

利推定效力，但应与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区别开

来：前者适用于权属发生争议的当事人之间，且一旦

未被登记的当事人拿出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

载与实际的权属状态不符，则法院不能再依据不动

产登记簿的记载确认权属，而只能根据被证明的实

际权属状态确认权属；后者适用于因信赖登记而与

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场合，且只要真正权利人无

证据证明相对人不构成善意，法律就应优先保护善

意相对人。可见，二者无论在适用范围上还是在法

律效果上均迥然有别。此外，还应看到，虽然不动产

登记的公信力与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都以登

记簿的高度准确率为前提，但二者对不动产登记准

确率的要求仍然有所差异。例如在没有赋予不动产

登记以公信力的国家(如日本)，也会因解决当事人之

间权属争议的需要而不得不赋予不动产登记以权利

推定效力。就此而言，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

力对不动产登记准确率的要求，还是要高于法律赋

予不动产登记以权利推定效力，因此，凡是赋予不动

产登记公信力的国家或者地区，也就毫无例外地会

承认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但相反，却不能认

为承认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就一定会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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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尽管在不承认不动产登记具

有公信力的国家或者地区，也会面临善意相对人交

易安全的保护问题。

总之，外观主义旨在解决善意相对人交易安全

的保护问题，权利推定旨在解决权属发生争议时证

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二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由

于《民法典》将二者统一规定于《民法典》第216条第

1款，且在表述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时，未能

参考域外立法例和学者的意见将“除有相反证据推

翻外”规定为“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

据”的前提，从而导致实践中不少裁判者未能区分

不动产登记之推定力与不动产登记之公信力。

四、外观主义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4年发布，

2020年修正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

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扣冻规定》)第 2
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

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

及其他财产权。”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发布，

2020年修正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与复议

规定》)第 25条亦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

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

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

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实

践中，不少裁判者将上述规定适用于权属争议案件

或者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并以外观主义作为裁判的

重要理由。显然，《查扣冻规定》第2条仅仅是针对

执行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所作的规定，并不意味

着执行标的必然属于被执行人。在不动产登记被赋

予权利推定效力的情形下，执行机关自可根据不动

产登记簿的记载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采

取执行措施，如果案外人对此有异议，可通过执行异

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程序进行救济。但如果在确权

之诉或者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以此作为确权的依据，

必然导致案外人的权利无法获得应有的救济。至于

上述《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25条的规定能否适用

于确权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则不仅涉及外观主义

与权利推定的区别，也涉及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

诉以及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的区别。

一般认为，执行机关在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

议进行审查时，因受审查时间的限制和执行效率的

要求，原则上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而不能进行全面实

质性审查。也正因为如此，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

讼法》规定了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作为案外人或者申

请执行人的救济手段，即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对

执行机关的执行异议裁定不服时，可提起执行异议

之诉。与执行机关对执行异议的审查不同，执行异

议之诉要求裁判者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

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全面实质性的审查。所谓“足

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既有可能是物权(但
不包括担保物权)，也有可能是具有物权性的其他民

事权益，这就要求裁判者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仅要

对物权的归属进行审查，还要对案外人是否享有其

他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审查。

既然执行机关对执行异议的审查原则上是形式

审查，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可依据不动产登记簿

的记载进行确权，运用的显然是不动产登记的权利

推定效力，而非体现外观主义的不动产登记公信力，

因为此时并不存在需要保护的善意相对人的交易安

全。既然上述司法解释是根据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

定效力来确认权属，自然也就只能适用于执行机关

对执行异议进行审查，而不能适用于执行异议之诉

或者确权之诉案件，因为在执行异议之诉或者确权

之诉案件中，不动产登记虽然也具有权利推定的效

力，但在当事人有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法院还是要根

据物权变动的规则进行确权，而不能再简单根据不

动产登记簿的记载确认权属。也就是说，在执行异

议之诉或者确权之诉中，法院还是应全面根据《民法

典》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正确理解并适用“不动产

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这一规定。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执行异议之诉或者

确权之诉案件中，法院不仅要运用不动产登记的权

利推定效力，将证明责任分配给对不动产登记簿的

记载存在异议的当事人，有时还要尽可能维护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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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登记簿的正确性。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民法典》

之所以能够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和权利推定效

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准确率很

高。如果实践中大量出现不动产登记与实际权属不

一致的情况，就会导致不动产登记簿的准确率降低，

从而使法律赋予作为公示方式的不动产登记具有如

此强大的法律效力失去正当性。所以笔者认为，在

对标的物的实际权属进行审查时，虽然不动产登记

并非人民法院确认权属的实体依据，而仅具权利推

定的效力，但在适用物权变动规则进行权属确认时，

仍要顾及裁判的结果是否会显著导致不动产登记簿

准确率的降低，否则就会动摇整个民法的根基。

以借名购房引起的权属争议为例，虽然现行法

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明确规定，但可类推适用《公司法

解释(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

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关于借名投资的有

关规定。据此，借名投资可以分为隐名投资和冒名

投资：与冒名投资不同，由于隐名投资中的出资行为

或者认缴出资行为系名义股东作出，根据《公司法解

释(三)》第22条所确立的股权取得规则，就应认定名

义股东是真正的股东，司法解释称之为“名义股东”，

主要是为了与实际出资人进行区别，而非指实际出

资人才是真正的股东。问题是，如此确认股权归属

是不是适用外观主义的结果呢？显然不是，而是适

用股权变动规则的结果。同理，借名购房也应区分

为冒名购房和隐名购房。在实际出资人不能证明是

冒名购房的情形下，就只能依据其与登记权利人之

间的委托合同向登记权利人主张合同上的权利，而

不能直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物权。当然，在委托合

同有效且合同能够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

可要求登记权利人向自己转让物权，从而使自己成

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在物权发生变动前，实际出

资人对标的物不享有物权，而仅享有债权。如此处

理，在笔者看来，只是严格适用物权变动规则的结

果，与外观主义并无关系。因为登记权利人是以自

己的名义购买房屋并将其登记在自己名下，从基于

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看，登记权利人自然就是

真正的权利人。至于购房所用资金的来源，涉及的

是他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此外，还

应看到，上述处理方案也有利于尽可能维护不动产

登记簿之准确率。试想，如果确认隐名购房的情形

下实际出资人对房屋享有所有权，则必然会大面积

出现登记与权属不一致的情况，进而会影响到法律

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和权利推定效力的正当

性。所以，当有人认为可以将《民法典》关于隐名代

理或者间接代理的规定适用于隐名购房或者隐名投

资，进而主张可依据《民法典物权编解释(一)》第2条
之规定直接确认实际出资人为真正权利人时，自应

旗帜鲜明的提出反对意见：且不说《民法典》规定的

隐名代理或者间接代理均有其严格的适用条件和适

用范围，即使仅从最大限度维护不动产登记簿之准

确性的角度出发，也不能将隐名代理或者间接代理

适用于权属争议案件。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在

依据物权变动规则确认权属时，虽然裁判者应尽可

能维护不动产登记簿的准确性，但这是为了给法律

规定的外观主义提供正当性基础，并非是对外观主

义的运用。另外，还要看到，实际出资人虽然不能直

接请求确权，但并不意味着不能请求排除强制执行，

因为如前所述，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除了

物权，还有其他物权性的权利。就本文所涉主题而

言，在隐名购房或隐名投资的情形下，在实际权利人

通过“显名”取得股权或者物权前，至少不能以自己

为实际权利人为由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且这一结论

的得出也并非外观主义的运用；相反，这一结论恰恰

是为了给外观主义的正当性提供基础而不得不采取

的司法政策。实践中之所以存在将《执行异议与复

议规定》第25条误用于权属争议案件或者执行性异

议之诉案件，往往就是有人倒果为因地认为现行司

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在处理上述问题时运用的是外观

主义。

代结语：认真对待外观主义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外观主义被大量适用于

确权之诉或者执行异议之诉等非交易关系引起的纠

纷案件，不仅反映出我们对外观主义的含义与地位

存在误解，而且也暴露出我们对具体制度在理解上

的不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大道至简，衍化至

·· 126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9 民商法学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繁”，我们既要通过理论的抽象来认识体现在具体制

度中的外观主义，也要看到体现外观主义的各个具

体制度在法律构造上的重大差异。更为重要的是，

要注意到外观主义与权利推定之间的区别，不能简

单地将外观主义作为解决当事人之间权属争议的裁

判依据，否则，民商事审判在定分止争方面的功能将

丧失殆尽。在笔者看来，实践中之所以发生外观主

义常常被误用甚至滥用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对于

体现外观主义的各个制度欠缺全面且深入的理解，

常常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从而导

致我们在适用具体制度和具体规则时，难免发生断

章取义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真对待外观主

义，实际上就是要认真对待具体制度和具体规则。

当然，本文提出的观点，也仅仅是笔者个人对这一问

题的初步看法。从实践的情况看，在涉及因借名投

资或者借名购房引起的纠纷案件中，也还存在其他

解决问题的思路。例如有人提出，出名的权利人仅

仅是法律上的权利人，而实际出资人则应被认定为

事实上的权利人，因此，出名人对标的物的处分应被

认定为无权处分，第三人也只有在满足善意取得的

情况下，才能从出名人处取得权利；在所购房屋或者

投资产生的股权成为执行标的时，实际出资人也应

有权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对于这一思路，笔者将另

行撰文进行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外观主义”

不应成为牺牲实际出资人合法利益的工具，更不能

成为简单追求形式逻辑而忽视实质正义的借口。

注释：

①参见张勇健：“商事审判中适用外观主义原则的范围探

讨——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相关条文对照”，《法律适用》2011年第8
期，第23页。

②参见崔建远：“论外观主义的运用边界”，《清华法学》

2019年第5期，第6页。

③参见崔建远：“我国物权法应选取的结构原则”，《法制

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第24页。

④参见彭诚信：“从法律原则到个案规范——阿列克西原

则理论的民法应用”，《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3页。

⑤关于“原则”在论证中的意义，参见王轶：“民法价值判

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

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07页。

⑥参见王保树：“尊重商法的特殊思维”，《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30页。

⑦[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

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0页。

⑧参见丁南：“论民商法上的外观主义”，《法商研究》1997
年第5期，第32页。

⑨相同观点，参见注②，第6页。

⑩[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

出版社2003年版，第886-887页。

参见吴光荣：“再谈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兼论法

释[2012]8号第 3条的理论基础”，《法学家》2015年第 3期，第

131页。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学者对《民法典(草案)》删除

无权处分规则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可能导致善意取得制度被

架空。参见梁慧星：“民法典之合同编草案二审稿若干问题”，

载梁慧星：《民法典编纂、民法原理与法学方法》，北京大学出

版社2022年版，第272页。

参见尹田：“论‘不公正胜于无秩序’”，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19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
版，第324页。

参见吴光荣：“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兼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相关规定”，《法律科学》2006
年第4期，第104页。

参见王洪亮：“论登记公信力的相对化”，《比较法研究》

2009年第5期，第41页。

参见注，第43-44页。

关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批判，参见张笑滔：“股权善意

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政法论坛》

2013年6期，第130-143页；余佳楠：“我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

取得制度的缺陷与建构——基于权利外观原理的视角”，《清

华法学》2015年第4期，第109-124页；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

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法学家》2016年第 1期，第

131-147页。

关于登记对抗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区别，还可参见李建

伟、罗锦荣：“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对抗力研究”，《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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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4期，第145-159页。

参见朱广新：“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法

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43页。

参见注，第106页。

参见常鹏翱：“善意取得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

吗？—— 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中外法学》2006年第6期，

第656页。

相同观点，参见注，第44页。

参见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抽象物权契约’理

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5年
第2期，第25-32页。

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功能问题，参见田士永：《物权行

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参见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

究》1989年第6期，第56-62页；王利明：“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

讨”，《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第 58-70页；米健：“物权抽象

原则的法理探源与现实斟酌”，《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 2期，

第 44-52页；崔建远：“从立法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

《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 2期，第 43-50页；崔建远：“从解释

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第

60-76页。

也有学者指出，德国法赋予不动产登记以绝对公信力

是因为有严格的登记程序制度保障不动产登记簿的准确率。

参见注，第659页。笔者认为，严格的登记程序虽然是不动

产登记簿具有高度准确率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如

果要赋予不动产登记绝对的公信力，除了程序制度保障外，还

需要从实体上保障不动产登记簿的准确性。

参见叶金强：“物权法第 106条解释论之基础”，《法学

研究》2010年第6期，第55-64页。

参见注，第31-44页。

参见刘贵祥：“论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冲突和协

调——以私卖夫妻共有房屋时买受人的保护为中心”，《法学

家》2011第5期，第98-113页。

参见注，第31-44页。

参见姚辉：“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法学》2009
年第5期，第42-47页。

参见程啸：“不动产登记簿之推定力”，《法学研究》2010
年第2期，第108-121页。

相同观点，参见王洪亮：“权利推定：实体与程序之间的

构造”，《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70-82页。

参见孙宪忠：“物权法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的反思

(下)”，《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第54-63页。

参见朱广新：“论物权法上的权利推定”，《法律科学》

2009年第3期，第101-107页。

关于《民法典》第 216条第 1款的规范意义，参见崔建

远：《中国民法典释评》(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版，

第93-101页。

例如《德国民法典》分别于第 891条和第 892、893条规

定了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和公信力。

参见肖建国：“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的判断标准——以案

外人异议的审查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2010年第 3期，

第97-105页。

参见张卫平：“执行救济制度的体系化”，《中外法学》

2019年第4期，第891-910页。

参见刘贵祥：“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功能定位与裁判范

围”，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4日。

参见注。

参见注，第97-105页。

参见吴光荣：“也谈借名购房的物权归属与合同效

力——以涉借名购房与借名投资的几个案例为线索进行考

察”，《法治研究》2022年第6期，第128-143页。

如果是外观主义的运用，就无法解释《公司法解释(三)》
何以要区分冒名投资与隐名投资而采取不同的司法对策。

参见吴光荣：“不动产权属确认的基本原则”，《人民司

法》2009年第19期，第38-41页；司伟：“论不动产登记与权属

确认——兼论对《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 2条的理解”，《法律

适用》2016年第5期，第16-22页。

关于隐名代理与间接代理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参

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78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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